
额敏县公安局
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[bookmark: OLE_LINK1]   额公（城）行罚决字[2026]第10号
[bookmark: _GoBack]违法行为人拜某，男，维吾尔族，2001年出生，政治面貌：群众。工作单位：额敏县xx保安公司，文化程度：小学，户籍地：额敏县额敏镇迎宾南路xx号xx小区，现住在新疆额敏县额敏镇迎宾南路xx小区x号楼x单元xx室。违法犯罪记录：无。
现查明：2026年01月04日16时许，在额敏县额敏镇迎宾南路008号xx小区x号楼x单元xx室，买某与儿子拜某因家庭琐事发生口角争执后，拜某将母亲买某殴打。
以上事实有:拜某的陈述、买某的陈述、证人证言，谅解书、伤情照片、违法犯罪记录证明、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。
综上所述，拜某已构成殴打他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条第三项、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，以殴打他人对拜某减轻处罚进行行政拘留七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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